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bookmark: _Toc210120675]案　　由：據悉，目前大專校院華語教師非屬法定兼任教師範疇，薪資低於一般教師，且多數以非典型契約聘僱，又日前傳出某國立大學疑不當解聘華語教師且無資遣費等情事。又據訴，私校編制內職員疑迄未適用教師法或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實務上兩類人員之權利義務事項係由各校於契約中訂（約）定，惟疑因保障不足、缺乏勞動檢查機制，衍生諸多不合理爭議，甚遭不當減薪、逼退、解僱等情，損及整體教育環境。究歷來教育部等機關有無相關因應及檢討作為？過程有無重要代表團體參與？是類人員權益受損之處理及督導措施是否妥適？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834157][bookmark: _Toc210120691]調查意見： 
本案經研閱教育部、勞動部及財政部等相關卷證[footnoteRef:1]資料，復參閱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下稱高教工會）提供之資料及實務案例[footnoteRef:2]；嗣於114年6月25日約請教育部人事處處長林建璋、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李毓娟率該部業務主管相關人員；與勞動部勞動關係司司長王厚偉、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司長黃琦雅及勞動保險司司長陳美女，率該部業務相關主管人員到院詢問，並分別提供說明資料，以釐清案情；會後並經上開二機關分別於114年8月4日及同年月13日提供相關案情補充說明及數據資料到院。業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1: 勞動部112年5月25日勞動保2字第1120157748號函、教育部112年6月5日臺教高(一)字第1120048334號函、財政部112年6月8日台財稅字第11200581870號函、教育部113年7月3日臺教人(五)字第1134202110號函、教育部113年9月20日臺教人(五)字第1130084831號函。]  [2: 高教工會於114年3月14日以電子郵件補充提供相關案例。] 

[bookmark: _Toc210120692][bookmark: _Toc524902730]勞基法為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私立各級學校編制外工作者（不包括僅從事教學工作之教師）自103年8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然有關私校編制內職員應否比照適用，主管機關認涉及教育工作特殊性、制度穩定及財務負擔等議題，尚無調整共識，爰就目前規範，本院自當尊重；惟以高教為例，教育部前於108年抽樣調查18所私校，查有非依個別職員待遇標準支領加班費、特別休假日數偏低等違失，嗣於同年12月研商會議決議，該部應進行全面盤點，並對照勞基法相關規範，引導私校修正規章等作為；然時逾6年，教育部雖稱已強化宣導及研提獎補助指標，卻迄未依該決議通盤清查督導；復參照勞動部近3年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結果顯示，違規態樣以「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給勞工」及「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為大宗、呈增長趨勢，且民間團體所訴案例亦不乏積欠工資等權益損害情形，部分私校屢遭質疑為降低人事成本而衍生勞動爭議。俱酌上述實務查處案例，鑒於私校與編制內職員多屬私法契約關係，工作條件係遵循校內規章，相對缺乏制度性保障，導致歷來勞動爭議不斷，惟教育部遲未依權責全面清查、復未積極監督改善，相關政策成效明顯未彰，坐令整體爭議懸而未決，罔顧主管機關職權，核有重大怠失。 
私校編制內職員之重要人事管理暨權益相關事項，係按私校法第51條規定略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對人事、財務、學校營運等實施自我監督；同法第64條規定略以，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工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及按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略以，學校法人在2個以上直轄市、縣（市）設立私立學校，或所設為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為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而其所在地為縣（市）者，以教育部為法人主管機關。復依上開相關規定，針對私校編制內職員之退休、撫卹、資遣、保險等重要權益，分別依「公教人員保險法」及「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下稱私校退撫條例)等予以保障；其他人事事項，學校亦應訂定相關規章。至私校編制內職員之範圍，則按私校退撫條例第3條規定略以，所稱教職員，係指已立案私立學校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校長、教師、職員及學校法人之職員；復按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略以，所稱編制內，則指納入各學校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組織規程之員額編制表內者。準此，教育部係全國最高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為維護教育品質，針對整體政策及所轄人事法令相關業務，依法監督，實屬責無旁貸（按教育部組織法第1、2條參照）。
按勞基法第1條規定意旨略以，勞基法為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查，目前私立學校編制內職員未適用勞基法之相關依據及沿革摘要如后：
按勞基法第3條第3項規定略以，本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爰此，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footnoteRef:3]，業於103年2月17日改制為勞動部，下同)及勞動部，歷來稱依該法第3條規定意旨，辦理適用勞基法檢討作業。 [3:  爰103年2月17日前以勞委會通稱。] 

基此，勞委會前於87年12月31日辦理擴大勞基法適用，經會商經濟部、財政部、教育部等各行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雇主及勞工團體提供意見，針對部分行業及工作者經營型態、工作特性、管理制度於適用勞基法確有窒礙難行之處，公告排除適用，其中包括公立各級學校之工作者（技工、工友、駕駛人除外），及私立各級學校之教師、職員。該會復於103年1月17日公告略以，私立各級學校編制外之工作者(不包括僅從事教學工作之教師)適用勞基法，自同年8月1日生效。準此，私校編制內職員則未據以適用勞基法。
勞委會及勞動部歷來針對勞基法指定適用之相關公告情形，摘要如下表：
勞委會及勞動部針對勞基法指定適用之相關公告一覽表
	日期
	公告內容摘要
	文號

	87年
12月31日
	要旨：公告藝文業等各業及工作者不適用勞基法。
主旨：有關勞基法擴大適用公告案。
依據：勞基法第3條暨其施行細則第4條之1。
公告事項：下列各業及工作者不適用勞基法，其餘一切勞雇關係，自即日起適用該法：
一、不適用之各業：
(一)藝文業。
(二)其他社會服務業。
(三)人民團體。
(四)國際機構及外國駐在機構。
二、不適用之各業工作者：
(一)餐飲業中未分類其他餐飲業之工作者。
(二)公立之各級學校及幼稚園、特殊教育事業、社會教育事業、職業訓練事業等(技工、工友、駕駛人除外)之工作者；私立之各級學校、特殊教育事業、社會教育事業、職業訓練事業、已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幼稚園等之教師、職員。
(三)公立學術研究及服務業(技工、工友、駕駛人除外)之工作者；私立學術研究及服務業之研究人員。
(四)娛樂業中職業運動業之教練、球員、裁判人員。
(五)公務機構(技工、工友、駕駛人、清潔隊員及國會助理除外)之工作者。
(六)國防事業(非軍職人員除外)之工作者。
(七)醫療保健服務業之醫師、法律及會計服務業之律師及會計師。
	（87）台勞動1字第059605號公告

	96年
11月30日
	要旨：公部門非依公務人員相關規定所進用之臨時人員，自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
主旨：指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基法，並自97年1月1日生效。
依據：勞基法第3條第3項。
	勞動1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

	97年
6月23日
	要旨：發布公立教育訓練服務業依各教育人員法令進用之編制外教學、研究及專業人員，非屬96年11月30日勞動1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所稱臨時人員。
內容：核釋勞委會96年11月30日勞動1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所稱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範疇，不包括依教育人員法令進用之編制外教學、研究及專業等人員。
	勞動1字第0970130317號令

	103年
1月17日
	主旨：訂定私立各級學校編制外之工作者（不包括僅從事教學工作之教師）適用勞基法，並自103年8月1日生效。
依據：勞基法第3條第3項。
公告事項：
一、旨揭所稱編制外之工作者，指未納入各學校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之組織規程之員額編制表內者。
二、旨揭所稱僅從事教學工作之教師，指僅從事國民中小學、高級中等學校相關課程綱要所列課程，及大專校院發給學分或授予學位之課程教學者。
三、本次公告適用對象，亦不包括業經勞委會公告指定自87年12月3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私立各級學校非屬教師或職員之工作者。
	勞動1字第1030130055號公告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勞動部查復資料。
就相關督導權責部分，私校編制內職員未適用勞基法，惟教育部稱於資遣事由、資遣費、救濟途徑等重要權益上，已制定相關保障規範；爰就勞動權益保障相關事項，因未納入勞基法之適用範圍，實務仍由教育部督導處理。茲列整體私校編制內與編制外職員相關權益監督之適用法令，對照如下表：
私校職員之進用類別、權益及其監督機關彙整情形表
	人員
     類別
項目
	私立學校

	
	編制內職員
	編制外職員

	
	適用法規
	監督機關
	適用法規
	監督機關

	進用
	私立學校職員與學校間係屬私法聘僱關係，渠等權利義務係由各校於相關規章或聘約中訂定
	教育部
	私立學校職員與學校間係屬私法聘僱關係，渠等權利義務係由各校於相關規章或聘 約中訂定
	勞動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差假
	私立學校職員與學校間係屬私法聘僱關係，渠等權利義務係由各校於相關規章或聘約中訂定
	教育部
	勞基法
	勞動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保險
	公教人員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
	銓敘部、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衛生業務主管機關
	勞保條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健保法
	勞動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衛生業務主管機關

	 待遇
	私立學校職員與學校間係屬私法聘僱關係，渠等權利義務係由各校於相關規章或聘約中訂定
	教育部
	勞基法
	勞動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退撫
	私校退撫條例
	教育部
	勞基法、
勞退條例
	勞動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救濟
	勞資爭議處理法
	勞動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勞資爭議處理法
	勞動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查復資料。
復以110至113學年度我國高教專任職員規模為例，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內專任職員人數介於8千餘人至1萬人；如以高教之私立學制分別觀察，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內專任職員人數約占6成餘、而私立技專校院編制內專任職員人數則占5成餘，規模均逾各該學制專任職員總數之5成以上。整體具體數據如下：
公私立大專校院專任職員之規模分布情形：
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內外專任職員人數及比率
單位：人、%
	項目
	學年度
	公立大專校院
	私立大專校院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編制內
專任職員
	110
	6,995
	26.2
	10,000
	60.4

	
	111
	6,993
	26.1
	9,689
	59.1

	
	112
	6,996
	25.3
	9,270
	58.0

	
	113
	6,999
	25.3
	8,896
	57.4

	編制外
專任職員
	110
	19,721
	73.8
	6,549
	39.6

	
	111
	19,817
	73.9
	6,714
	40.9

	
	112
	20,704
	74.7
	6,700
	42.0

	
	113
	20,713
	74.7
	6,605
	42.6


    註1：統計資料基準日為每年度12月31日；至統計日為止，尚無114學年度資料。 
    註2：比率以「當年度華語教師總人數」為母數、並依公私立各自分開計算。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查復資料。


	私立大學、技專校院專任職員之規模分布情形：
私立大學與技專校院編制內外專任職員人數及比率
單位：人、%
	項目
	學年度
	私立大學校院
	私立技專校院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編制內專任職員
	110
	5,820
	64.4
	4,180
	55.7

	
	111
	5,654
	62.8
	4,035
	54.5

	
	112
	5,444
	61.9
	3,826
	53.3

	
	113
	5,366
	61.4
	3,530
	52.2

	編制外
專任職員
	110
	3,221
	35.6
	3,328
	44.3

	
	111
	3,348
	37.2
	3,366
	45.5

	
	112
	3,344
	38.1
	3,356
	46.7

	
	113
	3,379
	38.6
	3,226
	47.8


      註1：統計資料基準日為每年度12月31日；至統計日為止，尚無114學年度資料。
      註2：比率以當「學年度專任職員總數」為母數、並依學制各自分開計算。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查復資料。
而目前私校編制內職員之勞動權益保障機制，據教育部指稱略以，渠等係基於工作性質之特殊性而未適用勞基法，且雖未適用該法，惟其重要權益事項已有相關法令予以規範；勞動部則認，本案仍有法律競合或財政負擔等制度問題等語。準此，有關私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保障之規定應否比照編制外職員，尚無調整共識，爰針對目前規範，本院自當尊重。茲摘述主管機關相關意見如下：
據教育部稱，衡酌教學現場之運作須以學生受教權益為最優先考量，工作性質有其特殊性，爰未適用勞基法。至私校編制內職員之重要人事管理及權益事項，已規範於私校法及私校退撫條例。
另勞動部歷次函稱略以，經會商教育部及專家學者研議，於退休要件、因公死亡與職業災害死亡之認定標準、因公死亡之撫恤金與職業災害死亡補償之給付標準、受領順位，與勞基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仍有法律競合問題等情。倘將原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下稱公保）之私立學校教職員改參加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其公保年資併入勞保計算，並發給勞保年金給付，影響制度穩定及加重勞保財務負擔，爰宜審慎；目前由教育部朝提升編制內職員各項勞動權益，勞動部則持續協助該部辦理相關事宜等語。
教育部雖稱私校編制內職員重要權益事項已有相關法令予以規範，針對渠等勞動權益保障事項，該部復認已有強化宣導、引導學校修正校內規章等，或列為相關補助指標等作為。惟查，教育部迄未確實依108年12月19日「研商私立學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意見交流會議」相關決議及後續函文意旨，積極辦理全面清查盤點等作為，時逾6年，坐令問題懸而未決，罔顧主管機關職權，至為明顯。相關歷程及具體作為摘列如后：
私校編制內職員權益保障之相關議題歷來引發諸多重大爭議，然查教育部自107年起，除相關宣傳及補助措施外，即未見積極通盤清查作為。歷來該部針對私校編制內職員權益相關議題之作為，茲摘述如下表：
私校編制內職員權益相關議題發展及教育部作為大事記（摘要）
	時間
	案由
	教育部研議結果與作為

	107年
11月22日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次聯席全體委員會議，主席裁示請教育部提供私校教職員權益事項相關資料。
	教育部以108年1月21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219970號函送立法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委員「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權益規範彙整表」。

	108年
5月8日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3次會議，請教育部研議私校編制內職員適用法規及建立完整機制。
	教育部以108年6月26日臺教人（三）字第1080063279號書函送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編制內職員權益之檢討研析」。

	108年
10月14日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會議，請教育部就私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建立完整機制。
	教育部於108年12月19日邀集勞動部、相關學校團體及部分學校代表召開「研商私立學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意見交流會議」，並以108年12月31日函說明辦理情形及會議決議。

	109年
3月30日
	依108年12月19日會議決議續辦。
	為健全私立學校教職員資遣制度，提高其受資遣處分時臨時生活保障，教育部訂定「教育部鼓勵私立學校加發教職員資遣慰助金推動原則」並以109年3月30日臺教人（五）字第1090021969號函送各私立大專校院、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

	109年
6月10日
	依108年12月19日會議決議續辦。
	教育部以109年6月10日臺教人（五）字第1090071902號書函知各私立大專校院、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國教署，請各級學校善用勞資會議等校內協商機制，適時就編制內、外職員權益之差異妥善溝通、說明，並具體落實於校內章則。

	109年
10月30日
	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轉全國私立學校產業工會（下稱全國私校工會）陳情，請教育部研議私校教職員之工作時間及休假是否有相關合理規範。
	教育部以109年11月25日臺教人（五）字第1090164773號函復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及全國私校工會，辦理情形摘陳如下：
1.編制內職員工作時間及休假係由學校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於相關規章或契約中訂定；教育部為督促各級私校建立明確及合理之勞動權益規範，前以109年6月10日書函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及各私立大專校院，應適時透過勞資會議等校內協商機制，就編制內、外職員權益之差異妥善溝通、說明，並具體落實於校內章則，以合理維護同仁權益。
2.復經教育部研議編制內職員工時等權益列入獎補助計畫之可行性，並自111年起將工時、休假及加班費等項目不低於勞基法規定，列入私校獎補助計畫之核配基準。

	113年
6月14日
	增訂「編制內教職員保險及退撫權益保障推動績效」補助指標。
	1.為保障私立學校編制內教職員老年經濟生活安全，並適度維護私校退撫條例第8條第14項修正施行前（112年6月10日以前）私立學校教職員曾有育嬰留職停薪年資者相關權益，教育部增訂「編制內教職員保險及退撫權益保障推動績效」補助指標，並自核配115年度經費起適用。
2.教育部以113年6月14日臺教人（五）字第1134201565號函，通知各校預為準備。

	113年
10月11日
	由勞動部邀集教育部、高教工會及專家學者召開「研商強化私立學校編制內職員及華語教師勞動權益保障」會議，討論適用勞基法之可行性。
	決議略以，由教育部釐清私立學校編制內職員工資及契約等權益相關規定，及其權益受損時的申訴受理制度，並對學校及員工加強宣導；及公私立大專校院華語中心華語教師，大多已適用勞基法，請教育部督促學校改進，避免因認知不足損及教師權益等情。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及勞動部詢問會議前查復資料。
承上，教育部曾於108年抽樣調查18所私立專科以上學校[footnoteRef:4]職員之加班、特別休假等規定，且確實查有非依照個別職員待遇標準支領加班費、或特別休假日數偏低等違失情形，復以同年6月26日臺教人（三）字第1080063279號書函送「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編制內職員權益之檢討研析」予立法院。該報告之相關結論摘要如下表： [4: 該部自北、中、南區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分別抽取3所一般及技職學校，共18所比較分析。] 

教育部「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編制內職員權益之檢討研析」內容摘要
	項目
	調查結果
	檢討分析情形摘要

	加班規定
	1.有14所學校對於編制內職員均訂有平日、假日及每月加班時數上限規定，原則平日每日加班時數不得超過4小時，假日加班時數上限以8小時為主，每月加班上限則為20小時至46小時不等。
2.加班後之權益：編制內職員加班後有可自行選擇補休或請領加班費，有原則補休但例外簽准得發給加班費，有只能選擇補休等情形，以上各占約三分之一。
3.加班費計算方式：在得請領加班費之學校（含例外簽准部分約12所）中，有2所學校編制內職員加班費計算方式與編制外職員相同，以相同之標準發給；另有4所學校與公務人員相同以每月薪資/240*加班時數計算發給；其餘或以每小時新臺幣（下同）100元至200元不等標準發給加班費。
4.補休期限屆期之處置：編制內職員如選擇補休，於補休期限屆期未休畢者，視為放棄，此與公務人員相同，與編制外職員未休畢部分折算工資之處理方式不同。
	1.經查各私立學校編制內職員加班之規定，係經由校內行政會議、校務會議或董事會等機制審議通過，已遵循各校內部程序規範，又各校給予加班同仁事後選擇補休或核發加班費，係學校評估渠財政負擔後所為之決定。
2.惟就少數學校加班費，係以每小時100元至200元不等標準發給，並非依照個別職員待遇標準支領(例如以每月薪資/240*加班時數計算發給)，有請學校予以檢討之必要。

	特別休假部分
	1.特別休假核給依據：有13所學校自訂校內規章規範特別休假核給標準，有1所學校比照適用勞基法之編制外職員，有2所學校參照專任教師及公務人員之請假規則之休假規定辦理。
2.特別休假核給標準：有14所學校規定服務滿1年(含6個月)後，給予特別休假。在最高特別休假日數部分，有15所學校給予15日以上之特別休假，有7所學校給予30日之最高特別休假。
3.特別休假未修畢之處置：私校編制內職員學年度結束後，渠等倘有特別休假未休畢之情形，有5所學校得選擇遞延次1年度實施，有12所學校以視為放棄方式處理，有1所學校與編制外職員相同，給予折算工資。
	1.各私立學校對於特別休假之給予，不論是依校內規定，或比照適用勞基法之編制外職員，抑或參照專任教師及公務人員之請假規則之休假規定辦理，各校規範均屬明確，且17所學校在職員服務滿1年後，即給予特別休假，此與公務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休假規定相當。
2.惟就少數學校特別休假給予之日數偏低，亦有請學校檢討之必要。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查復資料。
再查，教育部108年12月19日由前常務次長主持之「研商私立學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意見交流會議」決議略以，教育部未來將比照之前兼任教師作法，全面盤點私立學校編制內職員各項勞動權益（包括基本工作時數、日數等），並對照勞基法相關規範，提供並引導私立學校修正校內規章，俾提升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保障。且該部嗣於同年月31日函稱[footnoteRef:5]略以，教育部將持續盤點私立學校編制內職員各項勞動權益（包括基本工作時數、日數等），檢視相關勞動條件之妥適性，適時藉由行政引導督促提升編制內職員勞動權益保障；遇有個案學校勞動條件異常現象，將由該部相關業管單位專案研處。 [5:  教育部108年12月31日臺教人(一)字第1080187563號函。] 

究此，本院經詢教育部迄今上述相關因應作為之實際辦理情形，該部僅稱略以，私立學校編制內職員和學校屬於私法契約關係，該部持續採用行政引導方式，把勞動條件納入私校獎補助費評核基準中……等作為；該部復於詢問會後補充說明，將規劃至部分私立大專校院進行訪視，以瞭解學校實際運作狀況，協助學校逐步改善編制內職員權益。準此，時逾6年，未見該部依該次會議決議及函文重新盤點，整體問題懸而未決，縱於本院調查後已研提訪視等相關措施，後續仍亟待儘速清查改進。
況查，教育部雖稱已於111年將相關指標列入私校獎補助計畫之核配基準，惟114年私立大學校院申請符合該項獎補助核配基準校數計83所，顯示仍有19校（占比18.6%）之狀況未明待查，整體成效未彰，在卷可參。
鑒於教育部對於私校編制內職員之勞動權受損情形迄未能清查掌握，本院爰請勞動部統計近年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結果，及參考高教工會提供之私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保障意見暨實務案例分析，均顯示整體私校勞動爭議懸而未決，且問題亟待清查，教育部應儘速全面檢討。茲述如下：
查111年至113年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違失態樣，顯示以「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給勞工」或「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等欠薪相關情形為最大宗，且至113年呈劇增狀態(違規情形至少16項次)。而其他私校常見違反樣態則包括：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定上限及每7日中未有1日休息作為例假等。爰亟待教育部後續就私校編制內職員權益部分積極參採對照，積極督導改善。摘要概況如下：
111年至113年私立大專校院之勞動條件檢查情形一覽表（摘要）
	事業單位
	項次
	檢查日期
	檢查種類
	法律名稱
	法條
	違反法條內容
	罰鍰金額
(元)

	1
	1
	1110930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20,000

	
	2
	1120306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30,000

	
	3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0,000

	2
	4
	1131220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20,000

	3
	5
	1120223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20,000

	
	6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7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20,000

	4
	8
	1130531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3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20,000

	5
	9
	1110602
	專案檢查
	勞基法
	第9條第1項
	未依規定訂定勞動契約
	20,000

	6
	10
	1110818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0,000

	7
	11
	1130912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20,000

	
	12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0,000

	8
	13
	1130730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14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20,000

	
	15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20,000

	
	16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0,000

	9
	17
	1131022
	申訴檢查
	勞退條例
	第12條第2項
	未依規定發給資遣費
	300,000

	10
	18
	1131018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16條
	終止勞動契約時預告期間未依規定給予
	20,000

	
	19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20,000

	11
	20
	1130807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0,000

	12
	21
	1130606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34條第2項
	更換班次時未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
	20,000

	13
	22
	1131205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23
	
	
	
	第24條第2項
	延長休息日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14
	24
	1130222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43條
	勞工婚、喪、疾病或事假未依規定給予
	20,000

	15
	25
	1130819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1130904
	
	
	
	
	

	16
	26
	1130227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3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20,000

	17
	27
	1110414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28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20,000

	
	29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0,000

	18
	30
	1120510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40,000

	
	31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40,000

	19
	32
	1130705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0,000

	20
	33
	1130110
	一般檢查
	勞基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34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20,000

	
	35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20,000

	
	36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0,000

	
	37
	1131011
	一般檢查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20,000

	
	38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0,000

	21
	39
	1130118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40
	
	
	
	第24條第2項
	延長休息日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41
	
	
	
	第35條
	繼續工作4小時未有30分鐘休息
	20,000

	
	42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20,000

	22
	43
	1130911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9條第1項
	未依規定訂定勞動契約
	20,000

	
	44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45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50,000

	
	46
	
	
	
	第34條
	更換班次時未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
	20,000

	
	47
	
	
	
	第38條第4項
	未依規定結清特別休假工資
	20,000

	23
	48
	1130112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20,000

	
	49
	
	
	
	第23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20,000

	
	50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51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20,000

	
	52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20,000

	
	53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0,000

	
	54
	
	
	
	第39條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24
	55
	1120823
	專案檢查
	勞基法
	第39條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25
	56
	1110713
	申訴檢查
	勞基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20,000

	
	57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60,000

	
	58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40,000


  註1：勞動部製表日期：114年7月16日。
 註2：本表資料係以「地方政府勞動條件檢查資訊管理系統」及「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產出初步檢查及違反資料，實際結果以地方主管機關公布為準。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勞動部詢問會議後查復資料。
參考高教工會提供歷年相關案例，顯示私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損害或待協助之樣態包括「學校恣意逼退職員」及「缺乏法律扶助」等，後續教育部允宜併予清查檢討。摘要具體內容如下表：
高教工會提供私校編制內職員權益損害及待協助之案例摘要(略)
	權益損害項目
	實際案例摘要

	恣意逼退職員
	某校行政高層約談資深編制內職員表示：「建議這週可以來辦『自願退休』，這樣還可以拿到退休金」、「如果不願意，學校就會啟動解聘程序，通過後這樣你會連退休金都沒有」、「職員真的就是比較沒有保障，這沒辦法」。

	惡意調動
職員職務
	學校以其與同事衝突為由有意將其逼退，不顧其意願，惡意將其調職至總務處擔任清潔工(原原任職文書組收發)，最終逼退……。

	不當減薪、
欠薪
	1.部分學校過去曾逼迫教職員簽署「減薪同意書」。
2.編制內職員不像教師有待遇條例和教師法保障，且薪資結構包含本俸、專業加給、職務加給、獎金。少數私立大專曾在軍公教調薪標準時「調高本俸」，但同時「降低專業加給」，使得職員整體薪給仍實質凍漲……。

	超時工作
未有加班、
請假規定嚴苛
	台北某私立科大資深職員投訴常年在學校被要求身兼多職導致被迫經常性加班，經常工作至晚間9點至10點，計算5年間加班時數達3,216小時，按勞基法應領取約82萬元加班費，然學校分毫未給……。

	遭遇勞資爭議，但缺乏法律扶助機制
	按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法第3條規定，勞工得申請勞資爭議扶助之情況各類型中，其中明定限於「與雇主發生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積欠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之爭議」。換言之，私校編制內職員若不適用勞基法，則儘管遭遇學校違法解僱、欠薪、欠資遣費等狀況，則也不能依法申請提起訴訟的律師費、生活費、訴訟費扶助。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高教工會提供資料。
況查，勞動部於本院介入調查後，於114年初督導地方勞政機關實施學校附設華語教師中心之法令遵循訪視（下稱法遵訪視），及協助提供近3年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結果等相關校園勞動權益現況供參。惟，教育部除前就所屬權責內未適用勞基法之私校編制內職員未主動清查外，且針對上述大專校院歷來遭查獲違反勞基法案例之相關案件督導現況，亦未能積極參酌及橫向聯繫妥處，或主動研提相關改善作為及政策手段，爰針對本案之案例檢討及其相關作為仍付之闕如。經查略以：
案據教育部函稱：「……有關勞動檢查、違反勞動法令之申訴暨裁罰，均屬勞動主管機關權責；勞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地方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勞動部另設有『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倘有違反勞基法等相關勞動法令情形，依法由各級勞動主管機關本權責公告裁罰，爰本部無相關資料可茲提供……」等語，顯未見相關積極作為。
又，本院經函請教育部提供處理私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之實務案例，該部除未有歷來相關督導案件及處理過程等作為案例外，且復稱以，「查私校職員與學校間係私法聘僱關係，又本部接獲關於其陳情案件，主要係就服務學校所定相關規定（如差勤管理規範等）提出疑義，因屬學校自訂規章，涉及學校權責，原則由本部轉請學校妥處並向陳情人妥為說明」等語，亦顯示該部長期未能積極督導改善，實難謂善盡保障私校編制內職員最低勞動權益之職責。
究此，教育部業務主管人員於114年6月25日本院詢問會議中方指稱略以，目前實務上是部分私校編制內職員認為編制外的一些權益優於他們；針對教育部能不能到校檢查稽核，會後再跟勞動部研議，或者搭配勞動部的方式，達到檢查或嚇阻作用。另該部補充指出，將規劃於114年私立大專校院人事主管會報就私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議題進行研討，研議適宜作法供各校依循，並強化行政引導及獎補助機制，倘有嚴重損及編制內職員權益，經查證屬實者，將請學校限期改善，並適時列為該部扣減獎補助之參據等語；亟待後續積極會同改善。
爰證，該部雖認稱未能比照勞動部進行勞動檢查等作為，惟除對現況未見清查外，亦迄未依職權積極研提具體有效之政策手段，相關作為實屬過於消極，罔顧主管機關職權，核有重大怠失。
另，引述立法院相關研析報告意見及勞動部提供之實務建議說明，有待教育部後續參酌改進，摘要略以：
依立法院第11屆議題研析「私校編制內職員勞動權益之淺析」[footnoteRef:6]載明略以：「經查私立學校法第56條第1項第2款規定略以，學校法人對教師及職工待遇、退休、撫卹、保險及福利等事項，確立健全制度，並高於一般標準，著有成績……予以獎勵。上開規定列舉之項目未包括勤休、加班（費）及契約性質等人事管理事項，亦未明確規定一般標準為何，最重要者，該規定僅為予以獎勵性質，並無法強制私校合理維護編制內職員之權益。」及「如教育部研議後認為私校編制內職員不宜適用勞基法，則為期完備私校編制內職員之勞動權益，建議於私立學校法增訂相關保障條文，亦即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私校編制內職員之人事管理（含權益）事項之最低保障標準，得由該法授權另以命令規定」等語，有待審慎研議參酌。 [6:  114年8月，取自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6869&pid=242668] 

本案勞動部指出相關建議略以，教育部可輔導大專校院具體改善、提供相關訴訟扶助措施等作為，亦待該部併予積極檢討。摘述於后：
對於未適用勞基法之私校編制內職員，勞動部於113年10月11日邀集高教工會及教育部，召開「強化私立學校編制內職員及華語教師勞動權益保障」研商會議，爰教育部可就工會表達私校編制內職員所關心之權益，要求輔導各大專院校，提出強化改善方案，同時面對工會要求協商對話，應本誠信積極與工會協商，保障員工勞動權益。
復為協助私校編制內職員與學校發生勞動事項之爭議時，得透過司法程序維護自身法定權益，建議教育部可提供相關訴訟扶助措施，以減輕私校編制內職員於漫長救濟程序可能面臨之訴訟障礙，協助職員之權益保障。
另，勞動部業於114年1月10日至5月12日止針對大專校院附設華語中心實施法遵訪視，由各地方政府函請各該事業單位立即就缺失改善。考量大專校院目的主管機關為教育部，該部可參考上述對大專校院法遵訪視所彙整之常見缺失態樣，輔導大專校院提出具體改善情形。
綜上論述，勞基法為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私立各級學校編制外工作者（不包括僅從事教學工作之教師）自103年8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然有關私校編制內職員應否比照適用，主管機關認涉及教育工作特殊性、制度穩定及財務負擔等議題，尚無調整共識，爰就目前規範，本院自當尊重；惟以高教為例，教育部前於108年抽樣調查18所私校，查有非依個別職員待遇標準支領加班費、特別休假日數偏低等違失，嗣於同年12月研商會議決議，該部應進行全面盤點，並對照勞基法相關規範，引導私校修正規章等作為；然時逾6年，教育部雖稱已強化宣導及研提獎補助指標，卻迄未依該決議通盤清查督導；復參照勞動部近3年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結果顯示，違規態樣以「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給勞工」及「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為大宗、呈增長趨勢，且民間團體所訴案例亦不乏積欠工資等權益損害情形，部分私校屢遭質疑為降低人事成本而衍生勞動爭議。俱酌上述實務查處案例，鑒於私校與編制內職員多屬私法契約關係，工作條件係遵循校內規章，相對缺乏制度性保障，導致歷來勞動爭議不斷，惟教育部遲未依權責全面清查、復未積極監督改善，相關政策成效明顯未彰，坐令整體爭議懸而未決，罔顧主管機關職權，核有重大怠失。

[bookmark: _Toc210120693]為提升華語文教育品質、拓展華語文教育，教育部陸續推動「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年計畫」（下稱華八計畫）、「華語教育2025計畫」等政策，整體華語教師規模亦呈上升趨勢；惟我國華語教師授課方式及聘任類型不一，身分樣態有別，長期定位不明且勞動爭議頻仍，如部分學校對於不定期契約之認知不足，或有自行約定以委任聘僱，進而排除管理及勞健保納保責任等例，歷來引發重大質疑；直至113年10月11日，勞動部會同教育部召開研商會議，決議各校附設華語中心之華語教師非依各教育人員相關法令進用者，應適用勞基法；教育部爰於同年11月間通函各大專校院應依勞基法規範執行是類教師之工時、休假、勞保及聘約等勞動條件，並即彙整填報實務疑義再函勞動部釋疑，復經統計114年現職華語教師約8成均適用勞基法；惟教育現場實際法律關係之認定尚屬不易，部分大學仍未釐清華語教師不定期契約之具體適用、中止勞動契約及預告之方式、資遣費及特休計算等相關實務問題，亟待教育部賡續會同勞動部通盤督導、落實查核，俾保障整體勞動權益。
為打造成為華語文產業輸出大國，我國陸續推動重要華語教育政策，如於102年推出華八計畫、111年起推動「華語教育2025計畫」等，俾提高海外華語教學領域影響力，以提升華語文教育品質及拓展華語文教育等均為重要目標。經查，近5年我國整體華語教師規模漸呈上升趨勢，110年至114年總人數依序為959人、1,118人、1,396人、1,525人及1,529人；至華語生總數則約介於2萬至3萬餘人（114年度未計入）。茲分列近年我國大專校院華語教師之發展概況與趨勢如下：
110年至114年公私立大專校院專任及兼任華語教師人數及比率
單位：人、%
	類別
	年度
	公立大專校院
	私立大專校院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專任
華語教師
	110
	56
	5.8
	84
	8.7

	
	111
	56
	5.0
	102
	9.1

	
	112
	59
	4.2
	126
	9.0

	
	113
	60
	3.9
	142
	9.3

	
	114
	59
	3.9
	145
	9.5

	兼任
華語教師
	110
	397
	41.5
	422
	44

	
	111
	407
	36.4
	553
	49.5

	
	112
	476
	34.1
	735
	52.7

	
	113
	434
	28.5
	889
	58.3

	
	114
	417
	27.2
	908
	59.4


　　　註：比率以「當年度華語教師總人數」為母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詢問會議前查復資料。
針對	公私立大專院校華語教師是否適用勞基法之疑義，勞動部函稱係依歷來相關公告及令釋辦理（如「勞動部針對勞基法指定適用相關公告情形」，詳調查意見一）。惟長期適用爭議不斷，爰為加強落實勞動權益保障，勞動部業於113年10月11日會同教育部召開「研商強化私立學校編制內職員及華語教師勞動權益保障」會議，針對華語教師部分之決議略以，除依各項教育人員法令聘任者外，各校附設華語中心之華語教師非依各教育人員法令進用者，適用勞基法，並請教育部督促學校改進，避免因認知不足損及教師權益等情。復據教育部114年5月間之調查顯示，我國適用勞基法之華語教師計1,233位，占114年現職華語教師總人數之80%；至此，已確認多數華語教師應落實適用勞基法。而針對渠等主要進用類型、適用法規等方式，依個案授課對象及相關事實有所不同，現況大致區分如后：
就進用類型部分：國內大專校院開設華語課程，依據授課對象，概分為2大類，第1類為大學附設華語文中心專為來臺學華語之華語生開設之正規班或客製化課程；另則為大專校院為外國交換生或學位生開設之學分或非學分華語課程。
各校華語教師聘任方式類型不一，身分樣態有別，其適用法令分述如下：
按公私立大專校院各教育人員法令聘任，如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等進用教師，多為系所聘任教師兼授華語課程，其不適用勞基法。
非依各教育人員法令進用之華語教師，則適用勞基法[footnoteRef:7]：各校附設華語中心聘任之華語教師多屬此類教師。 [7:  教育部113年11月29日臺教文(六)字第1132504993號函。] 

復就我國大專校院聘任華語教師之續聘比例狀況，經詢據教育部114年5月調查指出，近6成學校之華語教師係100%續聘。如下表：
續聘者占總人數之比率彙整表
	續聘者占該校現職華語教師之比率
	校數
	校數占比

	100%
	66所
	59.5%

	80%-99%
	11所
	9.9%

	60%-79%
	14所
	12.6%

	40%-59%
	7所
	6.3%

	<39%
	5所
	4.5%

	目前未聘任教師
	8所
	7.2%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詢問會議前查復資料。
至華語教師與學校間不定期契約、僱傭關係之認定，涉及渠等重大權益之判斷。據勞動部指出，現行相關規範及認定依據如下：
勞動契約採實質認定：按勞基法第2條規定，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事業單位與勞務提供者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勞動契約、承攬契約或委任契約等不同勞務契約類型，但其法律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依從屬性之高低實質認定，不受契約之形式或名稱拘束。
爰華語教師之勞動契約究為「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應依勞基法第9條等相關規定辦理。對此，復據該部說明略以：
依勞基法第9條第1項規定略以，除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外，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又，所稱定期契約應符合該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之要件，始得簽訂。如雇主違反前開規定而與勞工簽訂定期契約，該契約依法應為不定期。
依勞委會前於89年3月11日臺89勞資2字第0011362號函釋略以，行政機關歷來對於從事非繼續性工作之定期契約採取嚴格性之解釋，以避免雇主對受僱人力之濫用；該法所稱「非繼續性工作」係指雇主非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而言。是以，雇主與勞工所約定之工作項目及勞工受雇主指揮所從事之工作，如為事業單位主要經營事項所衍生之勞務，係屬有繼續性工作，應為勞基法第9條第1項規定之不定期契約。
基上，適用勞基法之勞雇雙方所簽訂之勞動契約究屬定期或不定期契約，如遇爭議尚須依個案事實釐清判斷。
有關華語教師與大學間僱傭關係有無之判定，則據該部補充說明略以，須就整體契約內容及勞務提供事實，依從屬程度高低予以判斷，而不受契約名稱或形式所拘束。爰依該部108年11月19日訂定發布之「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併附「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已例示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各項從屬性要素，整體檢核結果符合項目越多者，越可合理推論趨近於勞動契約，但仍需視整體契約內容及從屬程度高低綜合判斷。
承上，我國華語教師之勞動權益保障，過去長期未落實勞基法之爭議，實務涉及不定期契約、僱傭關係等認定問題。如華語教學是否屬繼續性工作、得否提前終止勞動契約，與特別休假、補課、給付延時工資等福利之共識，甚應依法核給產假及病假之疑義等重大權益事項，部分學校仍未釐清，誤解叢生。此有114年3月18日勞動部針對「大專校院華語教師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法規之執行現況疑義案」[footnoteRef:8]相關實務議題之釋疑表可查，摘要如下： [8:  教育部114年2月18日臺教文(六)字第1142500561號函] 

華語教師適用勞基法相關法規問題反映彙整表（摘要）
	序號
	項目
	問題摘要
	勞動部說明摘要

	1
	定期
勞動契約與
不定期
勞動契約
	1.華語中心因應課程規劃，每季開班，因此華語教師多數配合開班情形，以3個月為期聘任，得否簽署「特定性工作定期契約」？
2.若「3個月一聘」可簽署定期勞動契約，如華語中心與一名華語教師簽署春季班課程定期勞動契約(1月至3月)，後又簽署夏季班課程定期勞動契約(續聘，4月至6月)，則該名華語教師之勞動契約，是否視同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基上，勞雇雙方所簽訂之契約究屬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如遇爭議仍應依個案事實釐清判斷。惟如提供語言課程等服務以幫助外國人士學習中文為華語中心持續有意維持經營之業務，其所聘僱教師提供之華語教學應屬有繼續性工作，雙方簽訂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

	2
	終止
勞動契約
	承上情形，若該名華語教師之契約被視為不定期勞動契約，惟華語中心不續聘該師擔任秋季班課程(7月至9月)，是否違反勞基法第11條？
	查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雇主非有該法第11條、第12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之情事者，不得終止不定期勞動契約或提前終止定期勞動契約，否則即可能構成違法解僱之情事。

	3
	終止勞動
契約預告
	1.華語中心須於夏季班結束前10日預告該華語教師不續聘，該華語教師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期間工資須照給，則該師於請假期間之課務及鐘點費如何處理？可否於勞動契約中寫明處理方式，如課務及鐘點費應自理？
2.若1名華語教師初聘(3個月)，但聘約終止前未預告華語中心即離職，華語中心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得否於勞動契約中訂明契約期滿前離職之處理或罰則？
	1.如雇主係依勞基法第11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該法第16條規定期間預告勞工，並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給付資遣費。
2.基上，如華語教師經雇主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於謀職假期間，本無提供勞務之義務，校方如有請人代理之必要，所衍生之課務及鐘點費當由雇主負擔，尚不得轉嫁予華語教師。

	4
	資遣費
及特休
	1.華語中心須給予「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之華語教師特別休假，且華語中心若終止前述華語教師勞動契約，須發給該師資遣費，惟華語教師聘期因班程而定，較不固定，例如學校聘任以114/02/1-114/06/15作為聘期，下一期自114/09/16再次起聘，兩聘之間中斷超過三個月，其「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該如何計算？
2.華語中心每季開設班程，班程之間或有2至9日未有課程(華語教師無須授課)，可否與該師協商將特休安排於班程之間無課程之期間？
3.承上，若得協商調整，若華語教師之特休天數多於班程之間無課程之天數，可否與該師協商，未休之特休日數以發給不休假獎金替代？
4.若華語教師將特休安排於有課務之日，則該師遺留之課務如何處理？鐘點費應由誰支付？可否於勞動契約中寫明處理方式，如課務及鐘點費應自理？
	【勞動契約】
1.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略)。
2.基上，如雙方勞動契約確屬不定期勞動契約，如無前開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之情事，華語教師之工作年資應自受僱當日起算，如雙方勞動契約確屬定期契約，則契約屆滿後3個月後再簽約時，華語教師前後工作年資得不予併計，惟如勞雇雙方有優於法令約定併計年資者，從其約定。
【特別休假】
1.勞基法第38條規定(略)。所詢「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疑義，仍應視華語教師前、後聘期工作年資得否併計而定。查同法第38條第2項規定，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
2.勞工請特別休假係免除「原定正常工作時間」之出勤義務，華語教師於無課程期間倘無出勤義務，本無須請特別休假。
【工資】
1.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略)。同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略)。
2.基上，勞工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而未休完之特別休假日數，不論未休原因為何，雇主均應依規定發給工資。

	5
	產假、
病假
	1.華語教師如請病假，學校可否要求華語教師以補課替代，不另行支付代課鐘點費及華語教師病假之半薪？
2.華語教師請病假，堅持請人代課，代課鐘點費由誰支付?另病假之半薪(鐘點費)是否由學校支付?
3.妊娠2個月到3個月流產者，給予產假1星期；妊娠未滿2個月流產者，給予產假5日。兼任華語教師上課大都為平日，如遇假日，學校仍須給付鐘點費嗎?
	【病假】
1.勞工因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規定請普通傷病假。又勞工請普通傷病假係免除「原定正常工作時間」之出勤義務，雇主不得要求勞工補行工作。
2.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規定(略)。爰勞工如依前開事由請病假，雇主應依規定給薪。
【產假】
1.勞基法第50條所定產假係依曆連續計算(略)。惟勞資雙方約定若有優於前開規定者，從其約定。
2.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略)。爰受僱者最遲於分娩或流產事實發生之日起得依法請產假，並依曆連續計算，如遇星期例假、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包括在內無庸扣除。

	6
	出勤紀錄
	得否以華語教師確實到班授課之情形視同出勤紀錄？
	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前開出勤紀錄，應逐日核實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基法有關出勤紀錄，其記錄方式多元，非僅以事業單位之簽到簿或出勤卡為限，可輔以電腦資訊或電子通信設備協助記載，例如：電腦、手機、APP、通訊軟體等，也可由勞工自行記載工作時間後，交付雇主登載，勞雇雙方自行決定最適之記載方法。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及勞動部詢問會議前查復資料。
復查，因我國華語教師授課方式及聘任類型不一，身分樣態有別，長期處於定位不明且勞動爭議頻仍，如實務常見違失樣態包括，部分學校對於不定期契約之認知不足，或疑有雙方約定以委任契約聘僱，進而排除管理及勞、健保納保責任等例[footnoteRef:9]，甚至部分學校歷年衍生重複違法或爭議情事，引發重大質疑。揆諸教育部接獲之相關陳情案及本院調查後，該部於114年調查大專校院華語教師權益顯示，部分爭議亟待解決。歷年相關案例摘要如下： [9: 勞保為在職保險，於僱傭關係之前提下，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及第11條規定略以，依法不得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於到職當日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同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投保單位違反該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 

國立○○大學歷年已兩度發生華語中心教師勞動權益疑遭損害之情事。就其事件之經過及處理情形，分述如后：
114年○○市政府針對○大華語中心實施法遵訪視，經調查發現該中心與勞工間簽立訂有起訖日期，並於期滿即終止聘任關係之定期契約，涉有違反勞基法第9條規定。
復查，前於109年，○大亦與華語兼職教師產生勞動爭議，教師主要訴求為華語中心拒絕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及給付資遣費等情事，業經訴訟和解，亦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案查整體大學相關爭議案例之摘要：
教育部提供大專校院華語教師權益爭議情形（略）
	年度
	學校
	案例摘要

	113
	Ａ
	該校華語老師反映學校以往有提供勞保，至113年開始無提供勞保，經該校權責單位協調，並填復問題反映表函報教育部轉請勞動部釋疑，後依教育部114年3月27日函檢附之勞動部說明，該校判定該師與學校非僱傭關係，僅為承攬人，故不提供勞保，上述結果與老師協商後，決定給予老師多2週的鐘點費補充透過工會加保之損失。

	112-114
	Ｂ
	該校華語中心2位華語先修班代訓教師自112年10月13日至113年11月30日任職，期間部分授課日未被投保勞退，致影響勞退職金，爰於114年1月向○○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該案已於114年3月28日完成賠償並結案。

	112年8月間
	Ｃ
	民眾陳訴有關該校聘任專案型（國際專修部）華語教師，未能提供勞健保案。

	109-111
	Ｄ
	109年至111年疫情期間，兼職華語教師與該校華語中心對於當時兼職教師契約書為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無共識，後雙方達成和解並結案。

	--
	Ｅ
	因Covid疫情期間遣散教師，教師提出勞動權益相關申訴；經該校與教師協商，最終雙方達成共識，案件已結案。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詢問會議前查復資料。
至本院介入調查後，為實際瞭解華語教師之勞動損害狀況，勞動部於114年1月10日函送教育部提供之各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中心名冊，並請地方主管機關依冊實施法遵訪視，及函知各地方勞政主管機關有關華語教師可能面臨之勞動權益受損態樣。此亦為勞動部首次針對各大專校院附設華語中心督導實施法遵訪視。整體辦理情形概述如下：
依勞動部指出，	本次就華語中心實施之法遵訪視，係由各轄區地方勞政主管機關執行，且係首次推動，過去並無定期或常態辦理；並以學校附設華語中心為對象，而實務執行過程中，未特別區分抽選對象是否為華語教師或中心其他人員（惟以實際之案情及違失情節可略為區分）。
	經查，自114年5月12日止，各地方勞政主管機關針對大專校院實施法遵訪視計30家次，查有缺失並輔導其改善者計有18家次，共計49項次違規情節（分別為勞基法48項次及1項勞退規定）。又，本次常見缺失態樣包括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及未依規定訂定勞動契約等情。復據勞動部指稱，後續未改善者將納專案檢查實施對象，有待積極督導落實。茲列相關違反勞基法之情形摘述如下：
114年1月10日至5月12日止大專校院法遵訪視情形（摘要，執行機關略）
	事業單位
	輔導
日期
	違反
法律
	違反法條名稱
	違反法條內容

	1
	1140123
	勞基法
	第7條第1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名卡

	
	
	勞基法
	第9條第1項
	未依規定訂定勞動契約

	
	
	勞基法
	第23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勞基法
	第38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
	1140211
	勞基法
	第23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勞基法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勞基法
	第24條第2項
	延長休息日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勞基法
	第38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3
	1140220
	勞基法
	第7條第2項
	未依規定將勞工名卡保留5年

	
	
	勞基法
	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勞基法
	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勞基法
	第38條第5項
	未依規定將未休特別休假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工資清冊

	
	
	勞基法
	第83條
	未依規定召開勞資會議

	4
	1140319
	勞基法
	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勞基法
	第37條
	依規定應放假之日未予休假

	
	
	勞基法
	第38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勞基法
	第38條第2項
	未依規定由勞工排定特別休假

	
	
	勞基法
	第38條第3項
	未依規定告知勞工排定特別休假

	
	
	勞基法
	第38條第4項
	未依規定結清特別休假工資

	
	
	勞基法
	第38條第5項
	未依規定將未休特別休假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工資清冊

	5
	1140220
	勞基法
	第9條第1項
	未依規定訂定勞動契約

	6
	1140430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勞基法
	第38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7
	1140220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8
	1140213
	勞基法
	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9
	1140305
	勞基法
	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10
	1140314
	勞基法
	第9條第1項
	未依規定訂定勞動契約

	
	
	勞退
條例
	第14條第1項
	未依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

	11
	1140313
	勞基法
	第38條第5項
	未依規定將未休特別休假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工資清冊

	12
	1140207
	勞基法
	第9條第1項
	未依規定訂定勞動契約

	13
	1140326
	勞基法
	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勞基法
	第38條第2項
	未依規定由勞工排定特別休假

	14
	1140317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勞基法
	第38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5
	1140220
	勞基法
	第7條第1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名卡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勞基法
	第38條第5項
	未依規定將未休特別休假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工資清冊

	
	
	勞基法
	第83條 
	未依規定召開勞資會議

	16
	1140313
	勞基法
	第9條第1項
	未依規定訂定勞動契約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17
	1140418
	勞基法
	第9條第1項
	未依規定訂定勞動契約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勞基法
	第38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8
	1140313
	勞基法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勞基法
	第38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勞動部詢問會議後查復資料。 
另查，114年各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法遵循訪視中，如○○科技大學、國立○○○○大學、○○科技大學、○○科技大學及○○大學等附設華語中心等案，係與勞工間簽訂定有起訖日期之定期契約，惟實際從事工作具備繼續性，涉及違反勞基法第9條等規定。對此，勞動部稱已請各該華語中心立即就缺失改善，並回報改善情形。　
此外，針對上述相關查有缺失部分，勞動部復稱，已由各地方政府函請各該事業單位立即就缺失改善，並回報改善情形；法遵訪視亦設有改善情形追蹤機制，倘後續發現學校未有改善作為，即納入專案檢查實施對象等語。
究此，針對本項所涉爭議，儘管日前勞動部及教育部於本院函詢調查後，業於113年間函告學校多數華語教師應適用勞基法無疑，勞動部嗣於114年首次督導進行各華語中心之法遵訪視，並查獲案件缺失，有待改進。惟因我國華語教師聘任方式多元及實務需求等因素，若干辦理困境猶待解決；復據高教工會日前亦指出部分學校之作為尚有違誤。爰相關議題亟待主管機關賡續積極督導、清查，儘速落實勞基法之相關權益。茲列述如下：　
依高教工會114年8月19日召開記者會，針對目前華語教師實務狀況指出略以[footnoteRef:10]，近期接獲多所學校華語教師投訴校方在接獲教育部及勞動部指導後依舊未遵守法規，續以定期契約聘任，甚因教師提出質疑，以「不排課」剝奪收入；或部分學校誤導教師，以「因應適用勞基法」等由，未經勞方同意即片面更動勞動條件，及部分學校依然訂有「半年」、「1年」、「3個月」等違法定期契約之情形等語。 [10:  高教工會114年8月19日「拒當免洗筷，華語教師「落實」勞基法！杜絕大學違法亂象，全國華語教師站出來！」記者會。資料來源：https://www.theunion.org.tw/2025/08/%E6%8B%92%E7%95%B6%E5%85%8D%E6%B4%97%E7%AD%B7%EF%BC%8C%E8%8F%AF%E8%AA%9E%E6%95%99%E5%B8%AB%E3%80%8C%E8%90%BD%E5%AF%A6%E3%80%8D%E5%8B%9E%E5%9F%BA%E6%B3%95%EF%BC%81%E6%9D%9C%E7%B5%95%E5%A4%A7%E5%AD%B8/] 

復依本案卷載部分學校亦指出略以，「（華語教師）屆時已無該課程開課需求，仍需續聘之」、「華語教師之離職預告日為0，學生的受教權相對蒙受很大風險」、「課程進行中，可依法請謀職假，對課程教學影響甚鉅」、「華語教師特別休假及資遣費計算困難」、「病假代課鐘點費由誰支付」等議題未解，猶待主管機關督導處理。
另詢教育部指出略以，有關學校因應方式涉及勞動法規專業，該部於114年8月彙整全國大專校院華語中心之因應作法，並將函轉勞動部確認學校各項因應作法之合法性。該部並稱，將俟勞動部回復後函轉大專校院配合辦理，亦將邀集大專校院華語中心及勞動部代表召開辦理研習，討論華語教師聘任適用勞基法之實務案例及疑義，以提升華語中心相關勞動法規知能。爰此，後續教育部允應儘速積極會同勞動部通盤檢討。
綜上論結，為提升華語文教育品質、拓展華語文教育，教育部陸續推動華八計畫、「華語教育2025計畫」等政策，整體華語教師規模亦呈上升趨勢；惟我國華語教師授課方式及聘任類型不一，身分樣態有別，長期定位不明且勞動爭議頻仍，如部分學校對於不定期契約之認知不足，或有自行約定以委任聘僱，進而排除管理及勞健保納保責任等例，歷來引發重大質疑；直至113年10月11日，勞動部會同教育部召開研商會議，始決議各校附設華語中心之華語教師非依各教育人員相關法令進用者，應適用勞基法；教育部爰於同年11月間通函各大專校院應依勞基法規範執行是類教師之工時、休假、勞保及聘約等勞動條件，並即彙整填報實務疑義再函勞動部釋疑，復經統計114年現職華語教師約8成均適用勞基法；惟教育現場實際法律關係之認定尚屬不易，部分大學仍未釐清華語教師不定期契約之具體適用、中止勞動契約及預告之方式、資遣費及特休計算等相關實務問題，亟待教育部賡續會同勞動部通盤督導、落實查核，俾保障整體勞動權益。

[bookmark: _Toc210120694]在近年少子女化引發私校轉型或退場等變革趨勢下，我國校園勞動爭議層出不窮，據勞動部統計111年至113年公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計223場次，其中查有違反勞基法並處罰鍰之場次計有53場（共90項次違失），罰鍰金額合計213萬元，部分學校甚有連續違規或有同時違反多項勞基法規定等情，嚴重損及校園勞動權益；況查，近3年私校勞資爭議調解案總計158件，僅有76件成立調解，未達5成（占比48.1%），且整體爭議案件亦以「積欠工資」之相關類別為主（計46件，占比29.1%，未含調整工資爭議等類別）；另，近4年私立大專校院大量解僱勞工之通報解僱人數累積已達377人，再再顯示高教勞動權益現狀實屬不利，值此之際，我國持續面臨私校退場浪潮之衝擊已可預期，惟結構性問題長期未解，教育部允應儘速通盤會同勞動部檢討、務實解決，以維教育品質、公共性及國家整體競爭力。
按勞動檢查法第4條規定略以，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下，……二、勞基法令規定之事項。三、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四、其他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項……。復按同法第5條第1項規定略以，勞動檢查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勞動檢查機構或授權直轄市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專設勞動檢查機構辦理之。勞動檢查機構認有必要時，得會同縣(市)主管機關檢查。及按同條第2項規定略以，前項授權之勞動檢查，應依該法有關規定辦理，並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指揮監督。爰據勞動部說明，針對公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之相關督導暨實施情形，概要說明略以：
類別區分：
「專案檢查」係由勞動部每年依「常態性違規」、「弱勢扶助」、「公共安全」及「社會關注」4大面向統籌規劃之全國性檢查。
「申訴檢查」係依勞基法第74條等相關規定[footnoteRef:11]，由地方主管機關接獲申訴後，依法所進行之檢查。 [11:  勞基法第74條第1項規定略以，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該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一般檢查」係各地方政府依轄內事業單位經營特性，所規劃之區域性檢查。
其次，對於違法事業單位，勞動部稱亦透過對地方政府之「勞動行政業務綜合考評」與「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條件法令計畫績效考評」，將對違法事業單位之複查情形列為考核項目，及提列專案檢查等方式，以督促違法事業單位改善。 
至與本案相關校園勞動議題檢查之實務運作，勞動部主管人員於本院詢問會議則稱略以，該部過去較少接觸檢查華語教師的議題，但跟地方政府定期3個月開會，可針對可能違反勞基法部分查察；查核依據是勞基法，過去該部未針對華語教師，但有針對部分工時的勞工及青少年等進行每年21項專案檢查，由職業安全衛生署所屬之3中心及六都勞動檢查機構等去做，還有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錄案檢查，該部和地方政府也都有mail，可以接受申訴等語。足見，目前針對少子化引發校園勞動爭議之趨勢，尚未見教育部與勞動部之整體橫向積極因應措施。 
經查，勞動部暨地方勞政機關111年至113年針對公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223場次，其中查有違反勞基法並處罰鍰之場次計有53場（90項次），罰鍰金額合計213萬元（如含違反勞退條例部分加總約243萬元）。另，私立大專校院部分，係以「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給勞工」或「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等相關欠薪情形為大宗（私校部分詳如調查意見一）；且確有部分學校出現重複違規情形，嚴重損及勞動權益。相關調查結果彙整摘要於后：
111年至113年公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情形與結果概況：
111年至113年公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違反法條情形一覽表
	檢查
場次
	罰鍰
場次
	違反法條
	項次
	罰鍰金額
(萬元)

	223
	53
	勞基法第24條
	22
	46

	
	
	勞基法第38條
	14
	30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12
	28

	
	
	勞基法第32條第2項
	10
	27

	
	
	勞基法第36條第1項
	6
	14

	
	
	勞基法第23條第1項
	5
	12

	
	
	勞基法第9條第1項
	4
	8

	
	
	勞基法第30條第6項
	4
	8

	
	
	勞基法第39條
	3
	6

	
	
	勞基法第35條
	2
	4

	
	
	勞基法第16條
	1
	2

	
	
	勞基法第34條
	1
	2

	
	
	勞基法第34條第2項
	1
	2

	
	
	勞基法第36條第2項
	1
	2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1
	2

	
	
	勞基法第43條
	1
	2

	
	
	勞基法第49條第5項
	1
	9

	
	
	勞基法第50條第1項
	1
	9

	
	
	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
	1
	30


     註1：114年5月8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製表。
     註2：本表資料係以「地方政府勞動條件檢查資訊管理系統」及「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產出初步檢查及違反資料，實際結果仍以地方主管機關公布為準。
    資料來源：勞動部詢問會議前查復資料。
私立大專校院經查有連續違反勞基法，或同時違反3項次以上勞基法規定之案例摘要：
111年至113年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連續違反勞基法或同時違反3項次以上規定之情形：
	私校
	檢查
日期
	法條名稱
	違反法條內容
	處分
日期
	罰鍰金額

	1
	1110930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120203
	20,000 

	
	1120306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120502
	30,000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120502
	20,000 

	2
	1120223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120505
	20,000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120505
	20,000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1120505
	20,000 

	3
	1130730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131129
	20,000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131129
	20,000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1131129
	20,000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131129
	20,000 

	4
	1110414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110513
	20,000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110513
	20,000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110513
	20,000 

	5
	1130110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130314
	20,000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130314
	20,000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1130314
	20,000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130314
	20,000 

	
	1131011
	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1131112
	20,000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131112
	20,000 

	6
	1130118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130322
	20,000 

	
	
	第24條第2項
	延長休息日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130322
	20,000 

	
	
	第35條
	繼續工作4小時未有30分鐘休息
	1130322
	20,000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1130322
	20,000 

	7
	1130911
	第9條第1項
	未依規定訂定勞動契約
	1140106
	20,000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140106
	20,000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140106
	50,000 

	
	
	第34條
	更換班次時未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
	1140106
	20,000 

	
	
	第38條第4項
	未依規定結清特別休假工資
	1140106
	20,000 

	8
	1130112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130619
	20,000 

	
	
	第23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1130619
	20,000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130619
	20,000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130619
	20,000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1130619
	20,000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130619
	20,000 

	
	
	第39條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130619
	20,000 

	9
	1110713
	第24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111221
	20,000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111221
	60,000 

	
	
	第36條第1項
	每7日中未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1111221
	40,000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勞動部詢問會議後查復資料。
承上，勞動部主管人員於本院114年6月25日詢問會議中指稱略以，自100年5月起至114年4月止，私校1,306件勞資協商中亦以欠薪為最大宗。且據該部查復資料載明，111年至113年私校勞資爭議調解案件約158件（約僅48.1%成立調解），類型以「積欠工資」之46件、占比約29.1%為最大宗；而近4年私立大專校院大量解僱[footnoteRef:12]件數為10件，總計通報人數已達377人。值此之際，結構性問題顯長期未能解決。相關情形統計如下： [12: 按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1條規定略以，為保障勞工工作權及調和雇主經營權，避免因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致勞工權益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並維護社會安定，特制定本法……。及私校如發生同法第2條之終止契約事由及解僱人數比例時，即應依該法規定於60日前，將載明輔導轉業方案之解僱計畫書通報予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近3年私校之勞資爭議調解案件，主要爭議類別仍以「積欠工資」（46件）為主，占比達29.1%（未含「調整工資爭議」1件及「加班費」爭議8件）。茲依類別整理如下表： 
111-113年私校教職員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之案例類別(摘要)
單位：件
	主要爭議
類別
	專科以上
學校之項次
	高中以下
學校之項次
	項次
合計
	成立調解項次
	備註

	積欠工資
	18
	28
	46
	24
	已扣除
6件非學校

	給付資遣費爭議
	14
	24
	38
	21
	已扣除
1件非學校

	其他權利
事項爭議
	13
	10
	23
	9
	

	恢復僱傭
關係爭議
	7
	9
	16
	7
	已扣除1件社區大學

	契約性質
爭議
	3
	6
	9
	4
	

	給付退休金爭議
	4
	5
	9
	2
	

	加班費
	4
	4
	8
	4
	

	職業災害
補償
	2
	2
	4
	2
	

	勞工保險
給付爭議
	1
	3
	4
	3
	

	調整工資
爭議
	1
	0
	1
	0
	

	合計
	67
	91
	158
	76
	


     註：本統計已剔除非正式學校機構之7項次（含社區大學1項）。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勞動部詢問會議後查復資料。
近年私立大專校院大量解僱件數為10件，總計通報人數已達377人：
111-114年私校大量解僱勞工通報人數（略）
	序號
	員工人數
	通報日期
	解僱理由
	計畫解僱日期
	通報解僱人數

	1
	36人
	1110711
	歇業
	1110731
	16人

	2
	21人
	1120309
	歇業
	1120510
	25人

	3
	60人
	1120531
	歇業
	1120630
	33人

	4
	34人
	1120531
	歇業
	1120801
	28人

	5
	135人
	1120614
	虧損
業務緊縮
	1120731
	61人

	6
	72人
	1130325
	歇業
	1130731
	72人

	7
	46人
	1130520
	歇業
	1130731
	46人

	8
	21人
	1130531
	歇業
	1130731
	21人

	9
	68人
	1130601
	歇業
	1130731
	49人

	10
	27人
	1140529
	歇業
	1140731
	26人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勞動部詢問會議後查復資料。
綜上，在近年少子女化引發私校轉型或退場等變革趨勢下，我國校園勞動爭議層出不窮，據勞動部統計111年至113年公私立大專校院勞動條件檢查計223場次，其中查有違反勞基法並處罰鍰之場次計有53場（共90項次違失），罰鍰金額合計213萬元，部分學校甚有連續違規或有同時違反多項勞基法規定等情，嚴重損及校園勞動權益；況查，近3年私校勞資爭議調解案總計158件，僅有76件成立調解，未達5成（占比48.1%），且整體爭議案件亦以「積欠工資」之相關類別為主（計46件，占比29.1%，未含調整工資爭議等類別）；另，近4年私立大專校院大量解僱勞工之通報解僱人數累積已達377人，再再顯示高教勞動權益現狀實屬不利，值此之際，我國持續面臨私校退場浪潮之衝擊已可預期，惟結構性問題長期未解，教育部允應儘速通盤會同勞動部檢討、務實解決，以維教育品質、公共性及國家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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